兰州大学消防安全责任书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谁使用谁负责、谁管理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和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

一、责任期限
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1 日止。

二、乙方消防安全职责
乙方作为本单位管辖区域（范围）内的消防安全责任主体，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
1.1 本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，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。

1.2 确定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与岗位消防安全员，确保消防安全工作层层有人抓、事事有人管。
1.3 与下属科室、实验室、课题组等逐级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，将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。

（二）制定完善消防安全制度与档案
2.1 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及应急疏散预案，并公布执行。
2.2 建立并动态更新消防安全管理档案，内容包括消防设施、检查巡查、隐患整改、教育培训及演练记录等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防火检查与隐患整改
3.1 组织本单位重点场所每日防火巡查和每月全面防火检查，并作好记录。

3.2 对发现的火灾隐患，应及时消除；对无法立即整改的，应采取临时防护措施，制定整改计划并向学校消防安全归口管理部门（保卫处）报告，申请协调解决。
（四）规范装修改造工程消防安全管理

3.1 本单位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及装饰装修工程前，必须提前向学校消防机构（保卫处）备案。

3.2 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，如需动火，需按规定办理《兰州大学动火许可证》，乙方及装修改造归口管理部门应履行监督责任，并接受学校消防机构的监督、检查。竣工后，建筑工程的有关图纸、资料、文件等应报学校档案机构和消防机构备案。
（五）保障消防设施完好与疏散通道畅通
5.1 确保疏散通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，严禁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。
5.2 负责本单位管理范围内消防设施、器材的日常看护，严禁损坏、挪用、圈占、遮挡，发现遗失、损坏或失效的，应及时向学校消防安全归口管理部门（保卫处）报修。

（六）严格管控火源与危险物品
6.1 规范用火、用电、用气管理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或明火设备。
6.2 加强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全程管理，其储存、使用必须符合专项规定，相关场所须落实防火防爆措施。
（七）组织消防宣传教育与应急演练
7.1 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本单位师生员工的日常管理，定期开展宣传，确保员工熟悉消防常识，掌握报警、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技能。
7.2 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并结合本单位风险特点，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针对性的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。
（八）规范场所管理与大型活动审批
8.1 确保本单位管辖的教室、实验室、办公室、资料室、消防控制室等场所符合消防安全规定。
8.2 在校内举办大型集会、晚会、展览等活动，主办单位必须提前进行消防安全审查，落实防范措施，并按程序报批。
（九）规范火灾事故应急处置程序
9.1 遇有火警、火灾等紧急情况，应立即启动预案，组织初期扑救与人员疏散，并第一时间向119火警台和学校保卫处报警（校园24小时值班电话：城关校区：8911119、榆中校区：5292156）。

9.2 火灾扑灭后，应保护现场，配合调查。

三、甲方消防安全职责

1.提供全校性的消防安全制度、经费与组织保障。

2.通过职能部门对乙方进行业务指导、监督、检查与考核。

3.协调解决全校性、跨部门的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工作。

4.统筹开展全校性的消防安全宣传、培训与综合演练。

四、考核与问责

学校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年度考核与领导干部考评。对履职尽责、成绩显著者予以表彰；对履职不力、隐患突出的单位，将予以通报批评、约谈警示、限期整改；因失职渎职导致火灾事故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、经济及法律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五、附则

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责任期内乙方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如有变动，由接任者自动承接本责任书全部职责。

甲方：兰州大学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乙方：        （学院/部/处/直属单位） （盖章）

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字：    

消防安全管理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